
智行理财网
采矿虚拟货币

投入两万“挖矿”就能躺着赚钱？

长江日报记者调查发现：私自“挖矿”涉嫌违法且易掉入陷阱

□ 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

近年来，我国相继出台不少政策，要求全面整顿、清理虚拟货币炒作和“挖矿”等
行为。

“看到有人在网上兜售‘矿机’，买卖‘矿机’合法吗？”近日，有网友通过武汉
城市留言板反映上述问题。连日来，长江日报记者调查发现，在不少QQ群、百度
贴吧等平台上售卖“矿机”者仍不在少数，有卖家声称：“投入不到两万元，‘躺
赚’。”还有人称，可代理海外“挖矿”，“你只需要付钱，其他的都不需要操心
”。

“躺赚”“不需要操心”……天上真能掉下这样的“馅饼”吗？记者采访法律人士
获悉，私自购买设备“挖矿”涉嫌违法，托管设备海外“挖矿”则隐患重重，其托
管合同难受法律保护。法律人士提醒，与虚拟货币相关的商品或投资一定要认真甄
别、谨慎投资，避免被不法分子诈骗。

■ QQ群有人兜售“矿机”

称投入不到两万元能“躺赚”

以“矿机”为关键词检索QQ群，可以搜出数百个相关结果，包括“矿机直销”“
矿机交流”“矿机维修”等不同类型的群聊。记者梳理发现，这些QQ群少则60人
左右，多的达1200多人。这些群涉及多个虚拟货币币种，群里的卖家称可根据客户
的需求设置不同的设备，连接不同的“矿池”。

记者以“想购买‘矿机’”为由，申请加入一个名为“矿机显卡挖矿以太坊交流群
”的QQ群，不到5分钟就获得通过。群信息显示，该群共有375人，在线人数通常
在100人左右。每隔10至20分钟，就会有人在群里发布售卖“矿机”的相关信息，
也有人在此寻找“挖矿”合伙人。

例如，一则消息显示：“你出质押gas币，其他硬件、机房、运维我全包，产出五
五分，官网数据同步。运营在成都，机房在宜昌，欢迎考察。”记者咨询专业人士
获悉，该消息大致意思是，买家支付一定的虚拟货币押金，卖家提供硬件、机房以
及运维服务，产生的收益双方平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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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日下午，记者在群内看到一条“现货出50台”的信息，随即添加该卖家为好友，
询问如何交易。卖家表示，单台设备价格从7000多元到8000多元不等，如果量大
，价格可优惠。卖家称，会通过德邦物流发货，一般两天到货。“一般先支付30%
定金，然后实时测机子，没问题后马上让快递来公司发走。出快递单号后，你那边
补尾款就行。”

记者称自己是“刚入坑”的新手，向卖家咨询“挖矿”及其收益。卖家称：“刚开
始玩，建议你拿两台588显卡机挖，性价比是目前市场上最高、最抢手的了。”

根据卖家的说法，以他推荐的设备测算，扣除电费成本后，每台“矿机”每天固定
收益在50元左右。“一台机子一般七八个月回本，挖他一两年后就赚了。只要机子
还是好的，你还可以又把机子卖出去。要是行情好了，你卖的时候还会比你买的时
候贵。投入不到两万，‘躺赚’。”

私自“挖矿”是否存在风险？采访中，有卖家称：“完全不用担心，只要你不搞得
把周围区域都断电了或者噪音扰民。”

■ “在家‘挖矿’是忽悠人”

有人转场代理海外“挖矿”

记者在百度贴吧中搜索到一个“挖矿吧”，里面仅有5条帖子，均更新于去年3月至
6月。其中3条是“矿机”售卖和托管的广告信息，还有2条是有关“挖矿”相关知
识的“科普”。

买两台机器在家“挖矿”是否真的“躺赚”？10日，记者通过帖子里提供的手机号
码联系上其中一位发帖者。她告诉记者，目前国家有明确的政策规定，“挖矿”属
于违法行为，自己也不售卖“矿机”，但是可提供代理服务，通过境外“矿场”挣
钱。

交谈中，记者谎称“听说身边有朋友在家‘挖矿’收益还不错，自己也想买设备‘
入坑’”。听闻此言，这名女子显得有些惊讶：“真正的‘矿工’是绝不可能自己
在家挖的，即便之前在国内也是放到‘矿场’去挖。电耗、噪音，加上还要自己天
天盯着，自己在家挖根本不可能。”

“其实这一行是有很多‘坑’的，所谓的在家里‘挖矿’就是忽悠人。”该女士还
“提醒”道，“现在有很多人用低价机器吸引人入‘坑’，但你买了之后基本不可
能挖到币，而且还很容易被查处。必须找我们这样的专业托管机构，成千上万的机
器绑在一起挖才能产生收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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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称，可以充当“联系人”角色协助进行海外“挖矿”，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面谈。
“你只需要付钱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需要操心。有个客户前年找我买的，去年房、车
都解决了。”

■ 不再做网上“挖矿”相关业务

“矿机”公司转型做显卡销售

记者通过网络搜索，在一个招聘网站上看到一条招聘信息——某地一家互联网公司
招聘“矿机”销售人员，招聘信息的发布时间为2020年9月。

该公司简介显示：“主要致力于区块链技术的开发以及应用，比特币、以太坊等主
流币种产出设备(俗称“矿机”)的销售以及托管。在国内国外均建设有大型的‘矿
场’，在‘矿机’托管领域，公司拥有一流的硬件设施，强大的运维团队，优良的
售后服务体系，可为客户提供一条龙的‘挖矿’服务，实现全民‘挖矿’，全方位
让客户体验到区块链的魅力所在。”

11日上午，记者根据招聘信息提供的地址来到这家公司。该公司共有10余名员工，
一位男性负责人介绍，目前“币市”行情低迷，国家出台一系列限制政策，目前公
司已不再从事“挖矿”或“矿机”托管等相关业务，也不再招聘销售人员。

“我们现在主要的业务是售卖显卡，至于买家用来干什么，我们也不清楚。”该负
责人说。

根据该负责人指引，记者在京东等平台搜索“3070显卡”，出现大量搜索结果，价
格从4000多元到6000多元不等。

该负责人说，“3070显卡”就是有些“矿机”上使用的显卡的一种型号。“实际上
我们和网上这些商家类似，就是显卡的‘二道贩子’，收购回来再卖给别人赚个差
价。”他还介绍，有些网吧淘汰或处理掉的显卡是他们的收购来源之一。

■ 高能耗碳排放量大

“挖矿”弊远大于利

记者获悉，“挖矿”设备一般包括电子计算设备(如显卡、主板等)、“挖矿”软件
和“矿池”访问记录等，“矿机”本身具有高能耗、噪音大等特点。

去年9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/ 6



智行理财网
采矿虚拟货币

》显示，“挖矿”行为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大，对国民经济贡献度低，对产业发
展、科技进步等带动作用有限，其盲目无序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节能
减排带来不利影响。

相关报道显示，此前有一家利用数据业务作为掩护，专门进行“挖矿”的企业，月
均耗电量达2500万度电，而该企业一年的纳税金额仅为25万元。另有媒体报道显
示，今年4月，浙江某地查处相应违法案件4起，查获“挖矿”设备132台，可以腾
出用能空间约330吨标准煤。

武汉一位软件工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“挖矿”的危害性在于其过程耗费海量
的计算机算力，必然会导致国家能源的巨大浪费。而且区块链的特点是“去中心化
”，但是各种“各自为政”的虚拟货币，逻辑上本身就是在重复投入，浪费计算资
源。

“这一过程并没有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，仅有极少数人获利，却消耗了大量
能源和半导体资源、人力资源，其弊远大于利。”该软件工程师说。

■ 自购设备“挖矿”涉嫌违法

托管海外“掘金”隐患重重

当前在我国境内买卖“矿机”是否合法？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伟琪表
示，“矿机”属于商品，买卖“矿机”本身就像买卖电脑、显卡、硬盘，不会涉及
非法问题；但私自购买“矿机”用于“挖矿”，则涉嫌违法。

王伟琪介绍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
的通知》，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属于国家整治的范围，在境内买卖用途和功能单
一、仅能用于虚拟货币“挖矿”的“矿机”属于违法行为，可以被认定为违反了《
通知》中“禁止以任何名义发展虚拟货币‘挖矿’项目”的规定。

同时，将“矿机”托管到海外“矿场”具有较大风险，利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实行
犯罪行为的案例也屡见不鲜。据介绍，将“矿机”托管到海外“矿场”从事“挖矿
”行为，其托管合同有极大可能不受法律保护。在双方发生纠纷时，法院甚至有可
能对此类案件不予受理。即便法院受理此类案件，合同的有效性也是一大争议焦点
。而此类涉外合同，即便判决胜诉，执行可能也存在极大难点。

王伟琪提醒，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我国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，虚拟货币交易活动
无真实价值支撑，价格极易被操控，因此与之相关的商品或投资一定要认真甄别、
谨慎投资，避免被不法分子诈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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>>>链接

■ 什么是虚拟货币？

以数字化形式存在

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

投资和交易不受法律保护

不具有法偿性、强制性等货币属性

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

■ 什么是虚拟货币“挖矿”？

就是将一段时间内虚拟货币系统中发生的交易进行确认，并记录在区块链上，形成
新的区块。

“挖矿”的人叫做矿工。简单来说，“挖矿”就是记账过程，矿工是记账员，区块
链就是账本。

“挖矿”其实质就相当于虚拟货币系统每10分钟出了一道数学题，谁最先计算出正
确答案，谁就能获得对应的虚拟货币奖励。

■ “挖矿”行为有哪些危害？

(一)“挖矿”会消耗大量计算资源，使系统、软件、应用服务运行缓慢，甚至可能
使系统崩溃，造成数据丢失

(二)虚拟货币“挖矿”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，违背新发展理念，不利于
国家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的实现

(三)个人电脑或服务器被“挖矿”程序控制，造成数据泄露或感染病毒，容易引发
网络安全问题

(四)虚拟货币使用匿名进行交易，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，成为洗钱、非法转移资产
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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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购买“矿机”可能遭遇的坑

卖家跑路

通过QQ群等网络平台购买“矿机”，卖家身份难以核实追踪，一旦卖家收钱跑路
，买家的投入“打水漂”

以次充好

卖家用低算力“矿机”冒充高算力产品，或用二手产品冒充新品，质量问题难以保
障，且维权困难

传销陷阱

一些APP谎称“投资便捷、回报率高，线下拉人收益翻倍”，以“挖矿”之名行传
销、诈骗之实

“币市”崩盘

虚拟货币市场风险高，相关交易在国内不受法律保护，大量投资购买“矿机”，“
币市”崩盘血本无归

来源： 长江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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